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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文旅建议复〔2019〕2号

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147号建议的回复

杨键代表：
东村代表团杨键代表您提出“关于启动实施“智慧县城”工程的建议”，已交我们和协办单位研究，经2019年6月28日与您面商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
近年来，我县旅游事业有所发展，但由于我县体量小，目前为止我县无A级旅游景区，虽然“一部手机游云南”相关工作已经完成，但我县并未达到智慧旅游景区标准。目前已经开展相关工作如下：一是自2017年我局已经开展智慧旅游平台“富民旅游”建设，平台中已上线酒店、农家乐、购物中心、汽车修理厂、果园、厕所、卫生院、派出所等，平台上可预订、可导航、可和商家联系，2018年3月已经正式上线运行，并通过平台组织开展活动和宣传，目前正不断完善平台功能；二是县产投集团已开展了县城内停车泊位的标识标牌，并重新对停车位进行监管；三是由于目前我县财政拮据，平台运作需要专业团队维护管理，目前对平台宣传开展难度大，尽管如此，我局仍然克服诸多困难，大力推动平台建设和宣传推广；四是创建“智慧县城”要求高，投入资金大，主要我县还不具备“智慧县城”创建要求。为提高我县旅游服务，加强旅游供给能力，全县各相关部门都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，今后我县将会达到创建“智慧城市”的要求。
感谢您对文化和旅游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联 系 人: 陈超
联系电话：1375    18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富民县文化和旅游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28日
抄送：县政府目督办、县人大人事代表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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